
 

 
 
 
 
 
 
 
 
 
 
 
 
 

版权综合服务协议 
 
 
 
 
 
 
 
 
 
 
 
 
 

甲方： 
 
 
 

乙方：华代优服版权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 



 

 
 
 

甲方： 

乙方：华代优服版权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为促进版权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版权保护意识，增进版权价值交  

流互通，以版权保护工作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通版权创造、 

应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激发版权优质作品的创新活力，助  

力版权行业发展，提升版权综合管理水平，帮助版权行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甲乙双方本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
 

决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版权保护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1.双方展开全面合作，提升版权服务水平，促进版权产业高质量
 

发展。 

2.双方基于乙方在版权服务领域的专业优势，为甲方提供一站式、
 

全链条的“版权无忧”服务。 

3.双方建立沟通机制，保持多层次的沟通和交流，对业务需求和
 

服务意见给予高度重视、迅速响应和妥善处理。 

4.双方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共同处理合作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 

5.双方形成共识，涉及除本协议附件（业务报价单）以外的其他
 

业务合作事宜，双方另行商定签署业务合作协议。 

6.根据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甲方同意乙方将本协议约定的服务
 

事项转交乙方的关联方或合作方履行。 

  

1.①双方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代理业务方面展开合作，乙方
 

每件收取甲方代理费 600 元整。 



 

 
 
 

“风险代理服务 ”为可选项目，乙方每件收取甲方 900 元整。如 

在最后一次下达补正通知书后甲方确认不再进行补正，甲方可向乙方 

申请退回部分已付风险代理费，乙方在确保材料撤回完成的前提下需 

向甲方退回部分已付风险代理费 800 元整，只收取代理费人民币 100 

元整。 

每笔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代理业务发生时，甲方应与乙方明确 

选择的计费方式，甲方按照每笔代理业务选择的计费方式缴纳相应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代理费用。 

②乙方在作品著作权登记代理业务方面，臻享服务乙方每件收 

取甲方 1200 元整；优享服务乙方每件收取甲方 240 元整。作品著作 

权登记代理费不包含登记费，登记费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自愿 

登记收费标准（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为准，由甲方自行向登记 

机构缴纳。 

③乙方在软件登记测试代理业务方面收取甲方相关代理费，具
 

体乙方收费标准见附件。 

④乙方在商标注册代理业务方面收取甲方相关代理费，具体乙
 

方收费标准见附件。 

上述①-④项服务内容和服务报价详见附件。 

2.发挥乙方在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优势，为甲方提供知识产权申报、 

监测、交易、维权、保护、版权价值管理等服务，并给与一定折扣， 

具体合作内容及资费标准根据甲方业务需求，以双方另行签订的业务 

合作协议为准。 

3.甲方应对其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因甲方提交的材料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应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与 

乙方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无关，且乙方有权终止与甲方的全部合作。 



 

 
 
 

给乙方及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予赔偿。 

4.本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以每 12 个月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周期） 

内甲方需累计完成 100 项业务服务，乙方按照本协议及附件《业务报   

价单》中合作价格收取甲方费用；若甲方在任一个核算周期内未完成   

100 项业务服务，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无论乙方是否行使解除权， 

对于甲乙双方履行本协议实际发生的业务均按照本协议及附件《业务 

报价单》中合作价格收取甲方费用。 

   

合作期限   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本协议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如乙方未提交书面通知，本协议自动顺延一年，以此类推，顺

延次数不受限制。 

  

1.本协议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乙方有权单方以书面形式通知甲
 

方本协议到期不续期，到期终止。 

2.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致使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条 

款不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要求，双方应及时协商，尽快修 

改有关条款。 

3.在合作期间如发生价格变动，乙方需提前 5 个工作日告知甲方。 

若甲方不提出书面异议，则视为接受变动后价格；若甲方就乙方新价 

格或折扣有异议，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甲乙双方确认有关本协议的内容及因本协议项而知悉的对方的 

数据、文件、个人信息等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均属于保密信息，双方 

均对保密信息履行永久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对任何第 

三方披露。无论本协议以任何理由无效、解除或终止，本保密条款仍 



 

 
 
 

然有效。 

  

如果在履行本协议时出现未尽事宜或分歧或不属于本协议约定 

范围内的事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 贰  份，甲方执 壹  份，乙

方执 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华代优服版权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1.  

   

 
 

1000 元 600 元 

 
 

1500 元 900 元 

2.  

   

 

 

 

     1500 �s     12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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